
臺南市政府 111 年度廉政防貪指引 
─ 臺南市公有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業務 

    停車場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，邇來更因 COVID-19 疫情關係，都

市停車空間需求遽增，儼然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者，停車難

易程度更成為城市發展觀光最直接之挑戰，並間接影響外地人移居意

願。是以，提昇停車場整體經營服務水準，有效改善停車秩序為當務

之急。為供給民眾優質、友善、安全之停車空間，臺南市政府交通局

公有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相關監督機制之建立、防貪措施之執行，對

於降低廉政風險益發重要。 

    為避免同仁發生廉政風險，藉由探討各環節可能發生之弊失型態

與因應作法，編撰廉政防貪指引，提供機關內部單位人員參考，以發

揮興利防弊的功能，期能有效提升採購效能，創造優質的公務環境，

提供良好停車服務品質。 

案例類型 

案例編號：1110101 

案例名稱：公務員居間轉介委外營運廠商將經營管理權再委託，藉此 

訛騙財物 

案例說明 1： 

     Y 員係 T 市交通局停車管理處（下稱停管處）管理員，M 公司簽

訂「委託經營契約」，向 T 市停管處承包經營管理 3 家平面停車場，

經 Y 員居間介紹 F公司負責人 C 君與 M 公司簽訂委託經營契約，以權

利金總額新臺幣（下同）720 萬元向 M公司承包其中 2家平面停車場

之經營管理權。詎 Y 員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，向 C 君稱

：「M公司要求給付整地費 100 萬元」等語，致使 C君陷於錯誤，而交

付面額 50 萬元之支票 2 紙予 Y 員。 

    Y 員另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，連續於某年農曆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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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及翌年農曆春節、端午節期間，將 U 公司委託轉

交予停管處 S 員之 3 節禮金，即面額 3千元之郵政禮券，共計 1 萬 5

千元郵政禮券侵占入已，未交付予 S員；復承前同一侵占之概括犯意

，並於翌年端午節期間，連續將 U公司委託轉交予停管處 3 名管理員

之端午節禮金，即面額 2 千元郵政禮券，共計 6千元郵政禮券侵占入

已，未交付予該 3人。 

    本案經法院判決 Y 員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 1年，減為有期

徒刑 6 月；又連續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 3 月，減為有期徒刑 1 月 15

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 7 月，得易科罰金。 

案例分析： 

ㄧ、委外經營管理之公有停車場違法進行再委託 

    依公開招標方式取得公有停車場委託經營，並與管理機關完成訂

定委託經營契約之民間機構，政府採購法第 65、66 條明文規定轉包

之禁止規定及相關法律效果。倘非以公開招標方式委外者，再委託於

契約規範中亦屬重大違約情事，機關得以終止契約之態樣。 

    公有停車場既已委託受託人經營管理，則受託人應負經營管理及

維護之責，倘若受託人在管理機關不知情前提下又將委託經營權讓與

第三人，一旦停車服務出現問題，第一時間很難釐清權利義務關係，

絕非民眾之福。 

二、員工法紀觀念偏差 

    少數員工法紀觀念偏差，又基層公務員的薪資固然足以養家活口

，卻無法支應額外豪奢地吃喝玩樂，對於廠商交付禮金，基於一時貪

念則來者不拒，形成犯罪黑數。 

三、停車場經營業者致贈三節禮金之慣例行之有年 

    過去政治不清明時代，逢年過節停車場經營業者致贈管理機關承

辦人員禮金、物品似為常態，且行之有年，對於新進員工建構錯誤觀

念影響甚鉅。 



案例編號：1110102 

案例名稱：機關為使特定廠商順利取得公有停車場委外經營標案，事 

前改變決標方式，並明顯違反開標程序 

案例說明 2： 

     Z 市 Y 市長、L 副市長、工務課 W 課長、S 技佐，渠等均為服務

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。Z市辦理「公

有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」採購招標案（下稱本標案），S 技佐為本標案

承辦人，W 課長為本標案評選委員，L 副市長經 Y 市長指定為評選委

員及評選委員會召集人，負責本標案之評選及主持評選會議，Y 市長

則核示本標案之相關事務，本標案均為渠等主管之事務。H 君係 X 公

司總經理，X公司因財務危機，將停車場管理部門售予 C公司，雙方

簽訂技術移轉協定書，約定規劃中案件（含本標案）所得之利潤由雙

方均分，因此 C 公司若標得本標案，X 公司亦能獲取利潤。H 君為求

順利得標，向 Y 市長表明欲爭取經營權，Y 市長乃指示 W 課長協助 H

君得標。 

     Y 市長、W 課長、S 技佐明知 Z 市「公有停車場管理辦法」第 3

條明定：「本停車場經營方式採委託經營，委託方式應公開標租，以

超過底價最高價者得標，委託經營期間一次以二年為限，期滿後，無

條件交還機關。」應採超過底價最高價之決標方式辦理招標。 Y 市長

竟指示工務課改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決標，且由 H 君提供「委託經營

管理 Z 市 4 家停車場最有利標評選須知」電子檔及評選委員名單予 S

技佐，圖使 C 公司順利得標， S 技佐嗣依 Y 市長裁示簽文以最有利

標方式辦理，並依 H 君提供之評選委員名單，再自行加入數人，上簽

給 Y 市長圈選，經 Y 市長選出內、外聘評選委員，並指定 L 副市長為

評選委員會召集人。 

    開標當天，有 C 公司、T公司等 8家廠商參與投標，原本 C 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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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提營運計畫書之投標金權利金低於 T 公司，致各項得分加總小輸 1

分。L 副市長明知辦理採購，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，

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為使 C公司得標，無視應由 T

公司得標之事實，竟現場詢問代表 C公司開標人員是否願意將權利金

增加一百萬元，C 公司允諾，並由 H 君於每本營運計畫書末頁加註「

願以總價 13,180,000 元承攬」字樣，當場更改投標文件，各評選委

員即重新填寫第二張評分表，C 公司之總分因而最高，S 技佐即據此

製作評分彙總表，共同使 C公司得標，C 公司因而獲得經營期間之不

法利益。 

案例分析： 

ㄧ、變更決標方式及內定評選委員，限制競爭 

    本案涉案人等，漠視法令規定逕為採行最有利標決標方式，即非

以價格定江山，相關程序有上下其手之空間，並參採特定廠商提供之

評選委員名單組成評選委員會，實已構成公平、公開競爭之妨礙，將

致特定廠商取得本標案並獲得龐大利益。 

二、行政首長下達違法命令，基層公務員不敢不從 

     停車場經營業者為求順利得標，故逕向行政首長表明取得經營權

之強烈意願，行政首長首肯下並指示權管單位主管全力協助業者得標

。權管單位主管未善盡公務員職責，明白告知行政首長此等強渡關山

行為有何後果，卻轉而要求下屬配合行政首長指示辦理採購程序。 

三、採購評選委員名單操諸在承辦人員 

    機關應依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 而

評選委員名單由承辦人員擬定，不論是首長圈選，抑或抽籤選出，只

要把屬意評選委員納入名單之內，即有機會擔任評選委員，護航特定

廠商順利得標。 

四、評選委員對投標廠商未公正評選 

    按「最有利標作業手冊」，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有「評選時允



許廠商於簡報時更改投標文件內容；又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

者，亦將該資料納入評選。」委員對於不同廠商之詢問及態度，不得

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則為政府採購法第 6 條第 1項明文規定。 

    評選委員會召集人為求使命必達，無視現行法令之規範，竟主動

詢問屬意廠商更改投標文件意願，視法律於無物。 

 

案例編號：1110103 

案例名稱：公務員為掩飾與委外營運廠商私予協議點交收費範圍之變 

更，製作不實會議紀錄 

案例說明 3： 

    B 停車場經營業者得標 N 市政府停車場委外標案後，簽訂「N 市

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委託民間開單作業管理契約書」，約定委託民間

開單路段名稱及停車格位；N 市交通局停車營運科 H 科長，與負責停

車收費委外招標及管理業務之 L 員，均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

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 

    辦理停車場路段點交業務之 L 員嗣以電子郵件通知 B 停車場經

營業者欲點交之路段名稱及停車格位，惟經 B 停車場經營業者與 L員

、H 科長連繫協調後，參酌其建議採取之「乙案」，由 L 員簽請辦理點

交事宜，並載明欲點交予 B 停車場經營業者之變更後路段名稱及停車

格位，再由擔任點交官之 H科長於吉年吉月吉日吉時辦理現場點交。 

    H科長與 L員 2人均明知 N市交通局停車營運科並未於吉年吉月

吉日吉時在 C 停車管理場 2樓會議室內舉行「N 市交通局配合 C 停車

場委外經營之路段移交」會議，N市交通局路邊停車管理場同仁並未

出席會議，更無所謂「業務單位報告」與「主席裁示與結論」，且關於

C停車場委外路段之調整乃渠 2人參酌 B停車場經營業者建議採取之

「B 案」作成，並非當天開會時「考量同仁工作意願及委外路段之移

 
3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重矚上更(二)字第 21 號刑事判決（105 年 04 月 20 日判決）。 



交需要」，由「各場協調」重新調配「委外收費路段」所致，竟因遭媒

體報導更換停車路段予 B 停車場經營業者之新聞，為撇清責任，由 H

科長指示 L 員在職務上所掌之會議紀錄公文書上不實登載，並將該不

實之會議紀錄提交予 N市交通局局長作為對外說明調整停車路段予 B

停車場經營業者原因之準備資料。 

案例分析： 

ㄧ、承辦人員與停車場經營業者過從甚密 

    承辦人員負責停車場管理業務，致與停車場經營業者有經常接觸

之機會，長時間積累情誼，難保不會被停車場經營業者牽著鼻子走，

廠商意見全數納採，甚由廠商僭越權限提出建議要求機關照辦，機關

監督考核與廠商被督考之界線益發模糊，甲方、乙方角色一旦混淆，

易因私人情誼而便宜行事。 

二、不實需要用更多虛假來掩蓋 

    L 員與 H 科長擅為採納 B 停車場經營業者建議並決定點交之路段

名稱及停車格位，未向上陳報，致後遭媒體批露委外經營管理範圍有

異，疑有圖利 B停車場經營業者之嫌，為撇責任，憑空捏造一個不存

在的會議，並製作不實會議紀錄，因而涉法。 

 

案例編號：1110104 

案例名稱：機關未能明快處理委外經營停車場代管範圍遭人占用 1事， 

易遭外界質疑行政怠惰 

案例說明： 

    T 市交通局依法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下稱國產署）申請將國有

土地委託該局辦理○○路平面式收費臨時停車場 1 案，該場鄰地同為

國產署所有，經法定標租程序出租予民眾，嗣由該名國有土地承租人

進行整地、架電等行為，遭檢舉違法占用停車場北側土地。 

T 市交通局曾向國產署反映上情，並邀集權責機關現勘，決議限期請



土地承租人將占用案地回復原況，並遷移電線桿、地面下水管，遭土

地承租人置若罔聞，囿於界址不明，復由 T 市交通局申請進行案地之

鑑界及分割，並再次現場鑑定案地界址，確認代管範圍遭占用情事，

先行設置圍籬禁止任何占用行為。 

    目前尚有電桿設施及電錶坐落於代管範圍內，T市交通局前已函

請台電公司遷移占用設施並回復原狀在案，嗣於第 2次鑑界現場再請

台電公司務必盡快拆移占用電桿設施及電錶，必要時予以斷電措施，

迄無下文。 

案例分析： 

ㄧ、國有土地管理機關置之不理 

    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對於他機關代管之土地關心太少，且面對代管

機關提出需要協助之請求過於消極，致某些以承租國有土地並與政府

機關為鄰之有心人士，有意無意地占用政府機關代管土地，藉以測試

政府機關容忍界限。 

二、承辦人更迭，且現址地貌未能明辨土地是否遭占用 

    承辦人更迭，易致交接業務內容不詳實，後手需花時間瞭解當初

申請國有土地代管程序與範圍；再者，現址地貌與停車場有所區隔，

以致無法第一時間掌握停車場外尚存代管土地。 

三、訴訟繁瑣耗時，且無法立竿見影 

    經確認占用人無回復原狀意願後，洽詢警察機關相關處理方式，

並建議若欲提告竊佔，需再邀集相關單位（含警察機關），俾利後續

偵辦。惟此舉光是程序確認即恐耗時費日，且無法立竿見影使占用人

回復原狀。 

 

案例編號：1110105 

案例名稱：委外經營管理之公有停車場超收停車費 

案例說明： 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81%9C%E8%BB%8A%E5%A0%B4


    政府委外經營停車場，有些停車未滿十分鐘就收費，有些未達半

小時也以一小時計價，各縣市發生多起類似狀況。 

    T 市清查出轄內 6 座委外停車場有超收狀況，收費標準有停車不

滿十分鐘免費、未逾半小時以半小時計、超過半小時才能算一小時等

規定，惟這些委外停車場不僅前十分鐘就收費，未滿半小時也以一小

時計費，甚至還在停車場告示牌自行貼上「第一小時不滿一小時以一

小時計費」等字句誤導停車民眾超收費用，7個月來已累計超收 54 萬

多元。 

    經營業者堅稱是電腦軟體出問題，機關已依約扣罰懲罰性違約金

，並要求經營業者清查超收狀況，提供匯款與現金退款管道。 

案例分析： 

ㄧ、更換收費系統後未再予確認系統是否正常運作 

     民眾停車與停車場經營業者間屬於租賃關係，業者有義務提供完

善的硬體設備，須定期檢測機器有沒有問題，尤其是更換收費系統之

後，應確認系統正常運作無虞再開放民眾使用為宜。 

二、業者自行更改收費系統，造成部分車輛無須繳費 

    為做順水人情，業者可透過收費系統後台的資料更改，讓部分車

輛可以無需繳費，即享受到停車便利性；另業者短收停車費用，或可

坐收未達繳納變動權利金門檻之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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